
 
关于 
 

深圳市中农网有限公司 8.36%股权之 
 

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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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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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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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19年 5月 6日签署： 

转让方：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定义见下）注册登记并合法存续的

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布吉路 1019 号农产品批发市场第

一层，法定代表人为何建锋（以下简称“转让方”）； 

受让方：卓尔云商供应链（武汉）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登记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

司，其注册地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楚天大道特 1 号 1A 栋 4 层，法定代

表人为楼晓岸（以下简称“受让方”）。 

 

上述转让方和受让方分别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鉴于 

 

1. 转让方有意出让其持有的中农网 8.36%的股权（下称“目标股权”），并已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以 30,700 万元作为挂牌底价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下称“深圳联交所”）

公开挂牌转让目标股权。受让方参与了目标股权的受让程序，并根据转让方的挂牌要

求和条件，于 2019 年 1 月 7 日通过深圳联交所缴纳了人民币 3,000 万元的保证金（下

称“保证金”）。经评议，受让方竞买成功。 

2. 本补充协议双方已于 2019 年 5 月 6 日签署了《关于深圳市中农网有限公司 8.36%股权

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就转让方拟向受让方出售其

直接持有的中农网 8.36%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本

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签署； 

3.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就任何《股权转让协议》未决之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并签

署书面补充协议予以约定。 

鉴于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本次交

易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第一条 定义及解释  

1. 除非本补充协议上下文另有所指，《股权转让协议》中已有定义的词语，在本补充协

议中应具有相同含义。 

2. 在本补充协议中，各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之用，不影响本补充协议的解释。 

3. 关于本补充协议或任何合同的提及，其范围包括可能经修订、变更或更新之后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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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合同。 

第二条 诚意金的返还安排 

1. 双方确认，受让方已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向转让方支付 3,000 万元诚意金，转让方无

需向受让方返还该等 3,000 万元诚意金，而由受让方自应向转让方支付的剩余交易价

款中据实扣除。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

剩余交易价款（27,700 万元）扣除该等诚意金后的余额（24,700 万元）支付至转让方

的指定账户。 

第三条 中农网独立上市安排 

2. 受让方承诺将在目标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 3 年内促成中农网以转让方可合理接受的条

款与条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板或创

业板，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境内或境外公开交易市场（不含新三板）（下称“合格证券

市场”）完成上市申报，并在目标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 5 年内促成中农网以首次公开

发行方式完成上市。 

3. 转让方及受让方应尽其最大努力采取必要措施履行其作为中农网股东应尽的职责，促

使中农网实现上市，包括但不限于尽其最大努力及时解决中农网在公司形式、股权结

构、业务、运营、监管等方面的问题，以使中农网达到在合格证券市场上市的条件。 

4. 如中农网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上市，则受让方同意并承诺其或其指定的关联方将以

届时双方协商一致的方式收购（现金收购或换股收购）转让方所持剩余的中农网股权。 

第四条 中农网股权变动限制 

1. 在目标股权转让完成之后，如果受让方或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向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

中农网股权，则转让方有权要求受让方保证转让方以同等条件向该第三方出售同等比

例的中农网股权。如该第三方因任何原因未能购买转让方所出售的中农网股权，则受

让方亦不得与该第三方就其拟出让的中农网股权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件及/或

进行该等股权实际转让或进行限制性权利安排。 

2. 如果受让方或其关联方所持有的中农网股权发生除转让外的其他任何股本变动（包括

但不限于中农网的增资等），导致中农网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则转让方有权要

求受让方收购转让方所持有的全部及/或部分中农网股权。 

第五条 竞争者名单 

1. 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在双方仍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农网股权的情况下，如无对方

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对方的竞争者（转让方的竞争者名单如本补充协议附

件一所示，受让方的竞争者名单如本补充协议附件二所示）直接或间接转让中农网的

任何股权。 

第六条 转让方补充之承诺与保障 



 

4 

1. 转让方作为中农网的股东,需要按照中农网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合法履行股东义务,按

时进行表决及签署文件等其他法定股东义务。 

2. 转让方作为中农网的股东，需要按照中农网章程及公司的规定，保持中农网经营运作

的独立性，不得干预其日常经营及管理。 

3. 由于受让方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转让方承诺配合中农网，使其符合香港上市规则

对上市公司子公司的规定。 

第七条 其他 

1. 双方同意，除上述事项所涉条款外，《股权转让协议》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仍按照

原协议内容执行。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之处,按照补充协议约定。 

2. 本补充协议为不可撤销之协议，经双方有效签章之日起成立，自《关于深圳市中农网

有限公司 8.36%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3. 本补充协议正式文本一式捌份，每份均有等同的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为本补充协议之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深圳市中农网有限公司 8.36%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之签

署页） 

 

双方已于首页所载日期促使各自的授权代表签署本补充协议，以资证明。 

 

 

转让方：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受让方： 

卓尔云商供应链（武汉）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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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双方竞争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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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竞争者名单 

 

一、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争者名单： 

1、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 

2、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母公司：香港宏安集团） 

3、江苏雨润农产品集团 

4、地利农产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江苏润恒物流集团 

6、浙江新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8、北京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卓尔股份有限公司竞争者名单 

1.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3. 五洲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4. 毅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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